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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   

XYZH/2025NJAA2B0291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持有人：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该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7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期间的利润表、净资产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

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本财务报表仅为

满足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基金管理人”）按照产品合同

的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变更程序需要之目的而编制。因此，该财务报表可能不适用于其

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 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发送对象和使用的限制 

本财务报表仅为满足贵公司按照产品合同的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变更程序需要之

目的而编制，我们的报告仅用于上述目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五、 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在具体情况下

按照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的可接受性），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

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贵公司管理层负责评估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持续经营能力，

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贵公司管理层计划清

算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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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贵公司治理层负责监督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

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

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

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

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

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

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 评价贵公司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

理性。 

（4） 对贵公司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

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国联金如意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

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

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国联金如意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能持续经营。 

我们与贵公司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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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情况 

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于2021年6月2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准

予国联金如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回函》（机构部函[2021]1952号）

批准，由国联金如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而来，《国联金如意3个月滚动持有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于2021年7月19日起正式变更生效。本

集合计划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至2025年11月30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意见>操作指引》（证监会公告（2018）39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联金如意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本集合计划

经中国证监会2025年9月24日证监许可（2025）2161号文准予变更注册，本集合

计划管理人由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国联金如意3个月

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的投

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债券（含国债、地方政府债、金

融债、公司债、企业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

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

回购、同业存单、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

场工具、现金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集合计划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但可持有因可转债转

股或可交债换股所形成的股票等。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等资产，本集合计划应

在其可交易之日起的30个交易日内卖出。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比例为：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集合计划资产的

80%，其中，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的比例不超过集合计划资产的20%；

本集合计划保留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的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和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

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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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短债指数收益率*80%+活期存款利率（税

后）*20%。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仅为满足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产品合同的规定完成基

金管理人变更程序需要之目的而编制。基于该目的，本财务报表仅列示了2025年

12月7日及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7日止及

2024年度利润表和净资产变动表以及重要财务报表附注。除上述内容外，本财务

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淮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和其他相关

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

规定编制，同时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参考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发布的若干基金行业实务操作。 

经对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2月7日起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价，未

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和情况。因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

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三、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实务操作有关规定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2025

年12月7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5年1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净资产变动情

况。 

2、会计期间 

本集合计划的会计年度采用公立年度，即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本会计期

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7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1）金融资产的分类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业务特点和风险管理要求，本集合计划将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在初

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暂无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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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

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本集合计划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为目标，则本集合计划将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此类金融

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各类应收款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 

不符合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及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条件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除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资产计入“衍生金融资产”外，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2）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集合计划将持有的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本集合计划暂无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包括各类应付款项、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 

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对于以常规

方式购买或出售金融资产的，在交易日确认将收到的资产和为此将承担的负债，或者在

交易日终止确认已出售的资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已到付息期但

尚未领取的利息，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

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以及与该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合计划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

准备。除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外，本集合计划在每个估值日评估相

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的变动情况。若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

后已显著增加，本集合计划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其损失准备；若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本集合计划按照

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信用损失准备

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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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在前一会计期间已经按照相当于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了损失准备，但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该金融工具已不再属于自初始确认后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形的，本集合计划在当期资产负债表日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

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该金融工具的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回金额作

为减值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集合计划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

债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

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其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或虽然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

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未保留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

金融资产的成本按移动加权平均法于交易日结转。若本集合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

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且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则按照其继续

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确认该被转移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相关负债。金融负

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金融负债

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金

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

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合计划对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资产与金

融负债基于公允价值的输入值的可观察程度以及该等输入值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的重

要性，将其公允价值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

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

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

值。本集合计划主要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如下： 

（1）对存在活跃市场的投资品种，如估值日有市价的，采用市价确定公允价值；

估值日无市价，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

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采用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

交易日的市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市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与上述投

资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应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

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

对资产持有者的，那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此外，集合计划管理

人不应考虑因大量持有相关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2）当投资品种不存在活跃市场，集合计划管理人估值委员会认为必要时，采用

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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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品种的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

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

权定价模型等。采用估值技术时，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减少使用与本集合计

划特定相关的参数。 

（3）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或

集合计划管理人估值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

因素，对估值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 

7、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集合计划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可执行该种

法定权利，同时本集合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

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8、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集合计划份额所对应的金额。申购、赎回、转换及红利再投资

等引起的实收基金的变动分别于上述各交易确认日认列。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集合

计划转换所引起的转入集合计划的实收基金增加和转出集合计划的实收基金减少。 

9、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指申购、赎回、转入、转出及红利再投资等事项导致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时，相关款项中包含的未分配利润。根据交易申请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已实现与

未实现部分各自占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的比例，损益平准金分为已实现损益平

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损益平准金于集合计划申购确认日或集合计划赎回确认日认

列，并于年末全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0、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在返售期内以实际利率法

逐日计提。 

（2）投资收益 

股票投资收益为卖出股票交易日的成交总额扣除应结转的股票投资成本与相关交

易费用的差额确认。 

基金投资收益于卖出集合计划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集合计划成交金额扣除应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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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投资成本、相关交易费用与税费后的差额入账。 

债券投资收益包括以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买卖债券价差收入。除贴息债外的债

券利息收入在持有债券期内，按债券的票面价值和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适用情况下

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逐日确认债券利息收入。贴息债视同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附息债，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推算内含票面利率后，

逐日确认债券利息收入。买卖债券价差收入为卖出债券交易日的成交总额扣除应结转的

债券投资成本、应计利息（若有）与相关交易费用后的差额确认。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包括以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买卖资产支持证券价差收

入。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在持有期内，按资产支持证券的票面价值和预计收益率计算

的利息逐日确认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在收到资产支持证券支付的款项时，其中属于

证券投资收益的部分冲减应计利息（若有）后的差额，确认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买

卖资产支持证券价差收入为卖出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日的成交总额扣除应结转的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成本、应计利息（若有）与相关交易费用后的差额确认。 

衍生工具投资收益为交易日的成交总额扣除应结转的衍生工具投资成本、相关交易

费用与税费后的差额确认。 

股利收入于除息日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确认，由上市公司代

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于卖出交易日按实际代扣代缴金额确认。 

基金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红利于除权日确认为投资收益。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于估值日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确认，并于相关金融资产卖出或到期时转出计入投资

收益。 

（4）信用减值损失 

本集合计划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信用损失

准备。本集合计划所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5）其他收入 

本集合计划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11、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报酬、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资产管理合同及

相关公告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逐日计提。 

针对管理人报酬的提取，本集合计划对未来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支付管理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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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经济利益流出资产管理计划的可能性以及相应金额是否能够可靠计量进行评

估，基于评估结果按照资产管理计划约定的计算方法对管理人报酬进行计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按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摊余成本在回购期内以实际利率

逐日计提。 

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遵循以下原则： 

（1）在符合有关集合计划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集合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收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 

（2）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

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的集合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

本集合计划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后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集合计划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同一类别每一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2、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估值原则和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基金行业估值实务操作，本集合计

划确定以下类别债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时采用的估值方法及其关键假设如下： 

对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关于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的通

知》（中基协字[2022]566 号）所规定的固定收益品种，本集合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对以

公允价值计量的固定收益品种选取第三方估值基准服务机构提供估值全价进行估值；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固定收益品种用第三方估值基准服务机构提供的预期信用损失减值

计量结果。 

13、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无需要说明的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无需要说明的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无需要说明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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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8]1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

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46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70 号《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140 号

《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 号《关于

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7]56 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90 号《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25]4 号《关于国债等债券利息收入增值税政策的公告》及其他相关税务法

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发生的资管产品运营

业务，以资产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

值税。 

（2）对集合计划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债券的差价收入，债券的利

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3）对于资产管理计划从事 A 股买卖，出让方按 0.10%的税率缴纳证券（股票）

交易印花税，受让方不再缴纳印花税。自 2023 年 8 月 28 日起，出让方减按 0.05%的

税率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于资产管理计划通过港股通买卖、继承、赠与联

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4）本集合计划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按照实际

缴纳增值税额的适用比例计算缴纳。 

（5）自 2025 年 8 月 8 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

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对在该日期之前已发行的国债、地方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包含在 2025 年 8 月 8 日之后续发行的部分）的利息收入，继续

免征增值税直至债券到期。 

四、财务报表重要项说明 

1、货币资金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活期存款 227,573,637.16 3,565,660.05 

等于：本金 227,522,074.91 3,562,737.66 

加：应计利息 51,562.25 2,922.39 

合计 227,573,637.16 3,565,660.05 

2、结算备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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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上交所结算备付金 3,021,989.89 64,012,435.64 

等于：本金 3,016,234.18 63,980,765.21 

加：应计利息 5,755.71 31,670.43 

深交所结算备付金 405.00 636,068.70 

等于：本金  635,753.99 

加：应计利息 405.00 314.71 

合计 3,022,394.89 64,648,504.34 

3、存出保证金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上交所存出保证金 39.78 57,629.73 

等于：本金  57,601.24 

加：应计利息 39.78 28.49 

深交所存出保证金  3,328.89 

等于：本金  3,327.24 

加：应计利息  1.65 

合计 39.78 60,958.62 

4、应收清算款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清算款 738,000.00  

合计 738,000.00  

5、应收申购款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申购款  14,500,667.88 

合计  14,500,667.88 

6、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

券 

交易所市场 920,208,729.94 8,690,669.94 925,254,549.94 -3,644,849.94 

银行间市场 339,368,787.14 7,811,443.84 343,665,443.84 -3,514,787.14 

合计 1,259,577,517.08 16,502,113.78 1,268,919,993.78 -7,159,637.08 

合计 1,259,577,517.08 16,502,113.78 1,268,919,993.78 -7,159,6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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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目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

券 

交易所市场 1,363,311,520.38 26,188,162.63 1,388,196,962.63 -1,302,720.38 

银行间市场 3,607,385,773.36 65,701,811.20 3,676,604,311.20 3,516,726.64 

合计 4,970,697,293.74 91,889,973.83 5,064,801,273.83 2,214,006.26 

资产支持证券 275,713,317.17 3,302,487.14 279,972,587.14 956,782.83 

合计 5,246,410,610.91 95,192,460.97 5,344,773,860.97 3,170,789.09 

7、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上交所质押式回购  654,952,536.59 

深交所质押式回购  31,997,583.55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  550,041,950.24 

合计  1,236,992,070.38 

8、应付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管理费 99,969.90 1,072,655.22 

合计 99,969.90 1,072,655.22 

9、应付托管费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托管费 39,987.96 429,062.06 

合计 39,987.96 429,062.06 

10、应付销售服务费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销售服务费 43,719.78 524,082.73 

合计 43,719.78 524,082.73 

11、应交税费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交税费 94,842.03 2,386,312.21 

合计 94,842.03 2,386,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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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应付清算款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清算款  3,099,759.73 

合计  3,099,759.73 

13、应付赎回款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赎回款  13,548,091.64 

合计  13,548,091.64 

14、其他负债 

项目 
本期末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末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交易费用 81,801.45 29,746.25 

其中：交易所市场 62,058.37 6,106.19 

银行间市场 19,743.08 23,640.06 

预提费用 125,110.57 149,800.00 

其他应付款 1,503.56  

合计 208,415.58 179,546.25 

15、实收基金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A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972,250,904.12 972,250,904.12 

本期申购 1,787,700,559.83 1,787,700,559.83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2,437,190,195.84 -2,437,190,195.84 

本期末 322,761,268.11 322,761,268.11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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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2,705,426,607.68 2,705,426,607.68 

本期申购 353,168,829.48 353,168,829.48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2,072,674,873.16 -2,072,674,873.16 

本期末 985,920,564.00 985,920,564.00 

注：本期申购含红利再投（如有）、转换入份（金）额（如有），本期赎回含转换出

份（金）额（如有）。 

16、未分配利润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A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119,318,039.83 16,508,460.03 135,826,499.86 

本期期初 119,318,039.83 16,508,460.03 135,826,499.86 

本期利润 13,740,447.08 -2,303,411.42 11,437,035.66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88,160,509.87 -9,447,568.18 -97,608,078.05 

其中：基金申购款 248,897,932.92 25,713,562.97 274,611,495.89 

基金赎回款 -337,058,442.79 -35,161,131.15 -372,219,573.94 

本期已分配利润    

本期末 44,897,977.04 4,757,480.43 49,655,457.47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C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319,570,529.76 36,243,530.22 355,814,059.98 

本期期初 319,570,529.76 36,243,530.22 355,814,059.98 

本期利润 31,341,605.74 -8,027,014.75 23,314,590.99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220,503,576.35 -17,195,233.84 -237,698,810.19 

其中：基金申购款 44,004,689.25 3,924,421.09 47,929,110.34 

基金赎回款 -264,508,265.60 -21,119,654.93 -285,627,920.53 

本期已分配利润    

本期末 130,408,559.15 11,021,281.63 141,429,840.78 

17、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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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存款利息收入 231,471.43 482,721.2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1,056,000.54 760,471.21 

合计 1,287,471.97 1,243,192.46 

18、债券投资收益 

（1）债券投资收益项目构成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债券投资收益——利息收入  85,208,459.31  202,151,741.32 

债券投资收益——买卖债券（债转股
及债券到期兑付）差价收入 

 -22,923,946.37  -19,065,258.61 

合计  62,284,512.94  183,086,482.71 

（2）债券投资收益——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付）
成交总额 

10,648,768,119.91   6,545,447,144.13 

减：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券到期兑
付）成本总额 

 10,530,785,217.66  6,397,918,067.41 

减：应计利息总额 139,865,657.84   166,126,216.16 

减：交易费用  1,041,190.78  468,119.17 

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22,923,946.37  -19,065,258.61 

注：卖出债券成交总额中扣除了债券投资收益中增值税的影响。 

19、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1）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项目构成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利息收入  4,923,097.53  18,700,075.41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买卖资产
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209,311.43  -1,918,688.12 

合计  4,713,786.10 16,781,3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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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买卖资产支持证券差价收入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卖出资产支持证券成交总额  312,645,109.88  771,802,951.02 

减：卖出资产支持证券成本总额  305,713,317.17  752,250,718.82 

减：应计利息总额  7,128,329.88  21,343,495.77 

减：交易费用  12,774.26  127,424.5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209,311.43  -1,918,688.12 

注：卖出资产支持证券成交总额中扣除了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中增值税的影响。 

2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交易性金融资产 -10,330,426.17 1,867,642.29 

——股票投资   

——债券投资 -9,373,643.34 1,057,604.4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956,782.83 810,037.82 

合计 -10,330,426.17 1,867,642.29 

21、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本期 

2025年01月01日至2025年

12月07日 

上年度 

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管理费 8,897,449.66 16,806,237.72 

合计 8,897,449.66 16,806,237.72 

22、托管费 

项目 

本期 

2025年01月01日至2025年

12月07日 

上年度 

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托管费 3,558,979.89 6,722,494.98 

合计 3,558,979.89 6,722,494.98 

23、销售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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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 

2025年01月01日至2025年

12月07日 

上年度 

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销售服务费 4,074,296.92 8,402,384.35 

合计 4,074,296.92 8,402,384.35 

24、利息支出 

项目 

本期 

2025年01月01日至2025年

12月07日 

上年度 

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5,981,914.85 11,202,636.43 

合计 5,981,914.85 11,202,636.43 

25、税金及附加 

项目 

本期 

2025年01月01日至2025年

12月07日 

上年度 

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

月31日 

税金及附加 213,357.82 627,069.82 

合计 213,357.82 627,069.82 

26、其他费用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披露费 112,110.57 120,000.00 

TA 服务费 264,410.83 314,851.17 

律师费 45,000.00  

银行汇划费 15,597.65 41,686.05 

账户维护费 17,600.00 29,700.00 

审计费用 13,000.00 25,000.00 

其他 10,000.00  

合计 477,719.05 531,237.22 

27、分部报告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及上年度末无分部报告。 

五、或有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1、或有事项 

截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止，本集合计划无需要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说明的重大或有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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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2025 年 12 月 8 日起，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国

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名称变更为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六、关联方关系 

1、上年度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上年度，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自 2024 年 5 月 27 日起由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国联民生证券，原名为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国联证券资管），国联证券资管是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本报告期与本集合计划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2025 年 12 月 8 日
起集合计划管理人变更为国联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托管人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原管理人、集合计划管理人的
股东、集合计划销售机构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关联方、集合计划销
售机构 

注：下述关联方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3、本报告期及上年度的关联方交易 

（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1）股票交易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股票交易。 

2）权证交易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权证交易。 

3）债券交易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交

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交

总额的比例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260,928,324.96 100.00% 2,847,393,822.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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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债券交易成交金额包含资产支持证券成交金额。 

4）债券回购交易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交

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成交

总额的比例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0,289,393,000.00 100.00% 69,208,550,000.00 100.00% 

5）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总量

比例 
期末应付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金

总额的比例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10,697.54 100.00% 62,058.37 100.00% 

（续） 

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总量

的比例 
期末应付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金

总额的比例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90,346.86 100.00% 6,106.19 100.00% 

注：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证

管费、经手费和由券商承担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 

（2）关联方报酬 

1）基金管理费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8,897,449.66 16,806,237.72 

其中：应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3,908,281.83 6,808,402.25 

应支付基金管理人的净管理费 4,989,167.83 9,997,835.47 

注：1. 国联民生证券和国联证券资管联合发布了《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资

产管理产品管理人主体变更的公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国联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自 2024 年 5 月 27 日起，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由“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集合计划项下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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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资管承继，并由其履行管理人的职责。原管理人国联民生证券变更为本集合计

划的销售机构，本期应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中包含向国联民生证券支付的客户维

护费。 

2.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3%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

计算方法如下： 

H＝E×0.3%÷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2）基金托管费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3,558,979.89 6,722,494.98 

注：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12%的年费率计提。托管

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2%÷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3）销售服务费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各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 A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 C 
合计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6,589.12 426,589.12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9.64 109.64 

合计  426,698.76 426,698.76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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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销售服务费的各关联方

名称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 A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 C 
合计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21,297.08 721,297.08 

合计  721,297.08 721,297.08 

注：本集合计划A类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2%，

按前一日 C 类份额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2%年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H＝E×0.2%÷当年天数 

H 为 C 类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 类份额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本集合计划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无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

交易。 

（4）报告期内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1）与关联方通过约定申报方式进行的适用固定期限费率的证券出借业务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无与关联方通过约定申报方式进行的适用固定期

限费率的证券出借业务的情况。 

2）与关联方通过约定申报方式进行的适用市场化期限费率的证券出借业务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度无与关联方通过约定申报方式进行的适用市场化

期限费率的证券出借业务的情况。 

（5）各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 

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项目 
本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7 日 

上年度 2024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1 年 7 月 19 日）

持有的基金份额 

  














